
 

  

 

明楷慈善基金会财务管理制度 

 

为了加强明楷慈善基金会（以下称明楷基金）财务管理，根据《中

华人民共和国会计法》、《基金会管理条例》、《民间非营利组织会计制

度》等法律法规，按照《明楷慈善基金会章程》，制定本制度。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明楷基金会财务管理的主要任务是通过资金的管理和运用，

对机构的经济活动进行综合管理。具体包括管理各项收入、努

力降低成本费用，合理安排和使用各项资金；加强经济核算，

提高资金使用效益；开展财务分析，规范财务信息披露，促进

机构建设和慈善事业发展。 

第二条 明楷基金会设立财务部，财务人员必须严格执行国家有关

财务制度的规定，认真负责，恪尽职守，切实加强本基金会资

金运作各个环节的管理，包括审核原始凭证，编制记帐凭证，

及时登记入帐，编制财务会计报表，做到日清月结，帐实相符、

帐证相符、帐帐相符、帐表相符。 

第三条 财务人员要坚持原则，严格按照国家有关财经法规、财务

制度办事，坚决抵制违反法规政策、弄虚作假及损害明楷基金

声誉和利益的行为。对违反明楷基金会财务制度的费用开支，

财务人员有权拒付。 

第二章 捐赠资金管理 

第四条 明楷基金会接受的现金资产，应按基金会银行帐户的实际



 

  

 

到帐金额计算，如接收的外币捐赠须建立外币帐户进行明细核

算。捐赠款实行统收、统支，统一管理。 

第五条 明楷基金会接受的每笔捐赠款都必须开具捐赠专用收据，

设置现金和银行存款日记帐，按照捐赠发生顺序逐笔登记，不

得遗漏。 

第六条 明楷基金会与捐赠人订立捐赠协议，如捐赠者有指定用途

的，应按捐赠给定使用捐赠资产，不能擅自改变原定用途。如

确需改变用途的，应当有捐赠人的文字允许证明。 

第七条 严格遵循捐赠款使用的公开公示程序，实行财务公开。基

金会应适时向社会公布募得捐款的数额，接受国家有关部门、

社会组织及捐赠人的查询、监督和审计。 

第八条 明楷基金会主办的捐助项目，要制度项目资金使用计划，

经本基金会理事会讨论通过后执行。项目完成后或年终要将项

目执行情况及财务报告交理事会审查。 

第九条 基金会各项收支安排必须有利于公益事业发展，严格执行

税法、遵守各项财政、财务制度。 

第三章  资金支出管理 

第十条 按照理事会批准的年度预算和规定的开支范围、标准执行

资助支出和费用支出，并严格按照捐赠协议安排资助计划，按

照基金会对不同时期的管理需要，不断建立健全相关的资金支

出管理和审批制度，并予以实施。 

第十一条 明楷基金会每年用于从事章程规定的公益事业支出，不能



 

  

 

低于上一年基金余额的 8%；基金会工作人员工资福利和行政

办公支出，不能超过当年总支出的 10%。 

第十二条 各项日常行政办公支出，贯彻节约的原则，严格按照本基

金会标准执行。 

第四章 成本（费用）管理 

第十三条 成本核算的基本任务是反映项目管理、执行和服务过程的

各项耗费，并结合预测、计划、控制、分析和考核，为基金理

事会对合理安排使用人力、物力、财力，降低成本（费用），改

善项目管理提供信息，为公益事业发展建立良好的基础。 

第十四条 成本（费用）核算内容一般包括项目资助成本、项目服务

成本、管理费用，并根据《民间非营利会计制度》制定相应的

成本费用核算办法，根据各时期要求相应建立和健全各项成本

（费用）的核算制度。 

第十五条 有关成本（费用）核算的原始记录、凭证、帐、费用汇总

等资料，内容必须完整、真实、记载和编制必须及时，如实反映

项目在管理和服务过程中发生的各项费用。 

第五章  财务分析、财务监督和财务决算 

第十六条  财务分析与财务监督是认识、掌握财务活动规律，提高财

务管理水平和资金使用效益，维护财经纪律、促进健康发展的重

要手段。 

第十七条 财务分析的主要内容包括预算执行情况，资金运用情况，

成本（费用）情况，财产物资的使用、管理情况等。财务管理部



 

  

 

门应结合项目管理和服务特点，通过分析，反映业务活动和经济

活动的效果，并将结果报告给秘书长和理事会，为其进行决策提

供可靠的依据。 

第十八条  财务管理部门要通过收支审核、财务分析等，对财务收支、

资金运用、财产物资管理等情况进行监督检查。 

第十九条  年度财务决算是年度会计期间公益项目的收入及成本、资

金效益等基本情况的综合反映，是全面了解和掌握运营状况的

重要依据。 

第二十条  财务会计报告由会计报表、会计报表附注和财务情况说明

书构成，严格按照《民间非营利组织会计制度》的规定编制财

务报告，并接受会计师事务所进行年度审计。 

第六章  会计档案管理 

第二十一条  会计档案是记录和反映机构经济业务事项的重要历史

资料和证据，会计档案包括会计凭证、会计帐簿、财务报告以

及其它会计资料。 

第二十二条  会计档案按照《会计档案管理办法》执行，实行专人管

理。会计档案由财务部门负责整理归档。会计档案的保管期限

和销毁办法，按照国家规定执行。 

第二十三条  本基金会会计资料不得外借，如有特殊情况，须经财务

主管领导批准后，方可提供查阅或复印，同时并办理好登记手续。 

第七章  附则 

第二十四条  本制度由财务部负责解释。 



 

  

 

第二十五条  本制度经理事会审议通过后执行。 

 


